达州市达川区东兴乡人民政府
巩固深化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
管理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

为认真落实《达州市达川区财政局关于印发<达州市巩固深化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专项治理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达川财监督〔2019〕8号）文件精神，为巩固提升“一卡通”治理成果，推进长效机制，我乡决定在全乡范围内组织开展深化巩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专项治理工作。具体方案如下：
1、 工作目标
深化拓展2018年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管理问题专项治理工作，巩固提升治理成果，推进长效机制建设。
二、工作内容
1.认真贯彻落实达市财监督〔2019〕10号、达川财监督〔2019〕8号文件精神，组织对2018年6月至12月“一卡通”管理及资金发放情况进行自查，及时纠正政策落实、资金管理不到位，“一卡通”办理、发放和使用不规范，以及其他违法违规问题。
2.各村（社区）按照相关部门反馈的信息，加快社会保障卡“一卡通”的制卡、补办、激活工作，务必确保享受补贴对象的社会保障卡发放到位、并由本人激活到位。
三、责任分工
此次专项治理行动由乡财政所牵头组织实施，各相关部门（单位）为专项治理工作的责任主体，负责对本单位的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管理使用情况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及问题整改落实工作，并按要求于6月10日前报乡财政所汇总上报。具体分工如下：
（一）乡财政所：配合乡党委政府牵头组织实施全乡专项治理工作，制定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，督促乡相关部门（单位）、各村（社区）开展专项治理自查自纠工作，对专项治理中发现的违纪违规问题统一进行汇总上报、对发现问题逐一登记造册、逐一督促整改、逐一检查销号，及时对治理情况进行公示，并负责全乡专项治理工作情况的汇总工作。责任单位：财政所
（二）乡农技站：负责组织各村（社区）对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、农机购置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管理使用和补贴资金分配发放等情况开展自查自纠工作，并汇总相关自查、整改情况。责任单位：乡农技站、各村（社区）
（三）乡林业站：负责组织各村（社区）对前一轮退耕还林直补退耕农户资金、新一轮退耕还林直补退耕农户资金、集体和个人所有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管理使用和补贴资金分配发放等情况开展自查自纠工作，并汇总相关自查、整改情况。责任单位：乡林业站、各村（社区）
（四）乡民政办（含残疾人服务站）：负责组织各村（社区）对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、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、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、优抚补助资金、城乡医疗救助资金、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金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助资金“一卡通”管理使用和补贴资金分配发放等情况开展自查自纠工作，并汇总相关自查、整改情况。责任单位：乡民政办（含残疾人服务站）
（五）乡计生办：负责组织各村（社区）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资金、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资金“一卡通”管理使用和补贴资金分配发放等情况开展自查自纠工作，并汇总相关自查、整改情况。责任单位：乡计生办
（六）乡中学校：负责组织各村（社区）对中职助学金、建档立卡贫困本专科（含高职）学生特别资助、学费资助、生活补助、普通高中助学金、困难大学生就业帮扶补助资金、县级教育扶贫救助基金“一卡通”管理使用和补贴资金分配发放等情况开展自查自纠工作，并汇总相关自查、整改情况。责任单位：乡中学校
（七）乡规建办：负责组织村（社区）对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“一卡通”管理使用和补贴资金分配发放等情况开展自查自纠工作，并汇总相关自查、整改情况。责任单位：乡规建办
以上七项分工由乡纪委负责督促村（社区）和相关部门（单位）落实，并对在开展自查、整改中组织不力，措施不当，效果较差的村（社区）和相关部门（单位）进行严肃问责。
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此次专项治理工作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各村（社区）要高度重视，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及时对接相关单位，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工作，自查必须落实到户，要涵盖资金管理使用的全过程。各单位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必须立即纠正，及时清退、追缴资金，并按要求认真填报表格，挖掘典型案例。
（二）建立长效机制。各村（社区）要以此次专项治理为契机，进一步强化法纪意识，提高管理水平，建立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全过程的监督制约机制，建立健全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监督管理的长效机制。
（三）严格资料报送。各相关部门（单位）务必于6月9日前，将自查报告、附表1和附表2（含电子版）报送乡纪委蒋文波处，乡财政所按照资金类别汇总后，形成书面报告报送区财政监督局。   

附件：1.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专项治理基本情况统计表
2.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专项治理问题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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